
桂林市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局

关于开展 2022 年桂林市非中医类别医师中医药专
业知识二年制系统学习培训班的通知

各县（市、区）卫健局，各有关单位：

为推动非中医类别医师等人员学习中医药专业知识（简称“西学

中”），提高中医药临床应用水平，根据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中医药管

理局《关于印发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临床合理用药管理实施方案的通

知》（桂卫办发〔2019〕86 号）及《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非中医类

别医师中医药专业知识二年制系统学习培训考核方案（试行）的通知》

（桂中医药医发〔2021〕5 号）精神，增强各医疗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

提升西医人员的中医药知识水平，在原有一年制西学中的基础上，结

合桂林实际，我市定于 6 月初举办 2022 年桂林市西医学习中医高级研

修班，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目标

通过该项目培训，培养一批“西学中”的高职称、高素质人才，

掌握常见疾病的中医诊疗技能。同时，也建立起一支“西学中”高级

研修的优秀师资队伍，为广西的中医药事业培养新生力量。

二、培训对象

该项目面向我市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之后取得非中医类别医师执

业资格证书、需要开具中药处方（中成药及中药饮片）的医师，本次

招收“西学中”高级研修学员 40 名，具体分配名额详见附表。



要求热爱医疗卫生、中医药事业，品德高尚，遵纪守法，身体健

康，自愿参加非中医类别医师中医药专业知识二年制系统学习培训过

程。

三、培训方式与学时

培训通过集中理论学习、临床实践方式进行。学制二年，总学时

数 850 学时。已经完成一年制“西学中”的非中医类别医师，可减免

中成药学概论 50 学时。

四、培训内容

（一）集中理论学习

必修课 6 门，共 410 学时：中医基础理论 60 学时、中医诊断学 60

学时、中药学 60 学时、方剂学 60 学时、中医内科学 120 学时、中成

药学概论 50 学时。授课时间为 2022 年 6 月-10 月。

选修课 80 学时，根据所从事的专业及个人兴趣从下列课程中任选

1 门：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骨伤科学、中医眼

科学、中医耳鼻喉科学。如不选择选修课，则在临床实践中增加 80 学

时。

（二）临床实践

临床实践统一安排在学制的第二年，以门诊跟师为主，每半年临

床实践不少于 20 天，每天 9 学时，全年共 360 学时。其中全年中医内

科实践时间不少于 20 天，其他中医科室实践时间根据基地和个人实际

情况安排。

五、培训地点及时间

（一）培训地点

首批广西非中医类别医师中医药培训基地：桂林市中医医院（桂



林市象山区临桂路 2 号）

（二）报名时间

1.报名时间：2022 年 3 月 31 日-4 月 14 日。

2.报名方法：请于 2022 年 4 月 14 日前将审核后的报名材料电子

版扫描件发送至 glzyyykjk@sina.com，盖章纸质版统一快递至培训基

地。所需提供的报名材料如下：

（1）《2022 年桂林市非中医类别医师中医药专业知识二年制系统

学习培训班报名表》（附件 1）；

（2）本人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复印件；

（3）医师执业证扫描件、复印件；

（4）彩底证件照；

（5）《2022 年桂林市非中医类别医师中医药专业知识二年制系统

学习培训班学员基本信息汇总表》（附件 2）。

相关资料须如实填写，如因个人原因填报信息及提供材料出现错

漏、不全、失实，后果由本人负责。培训基地审核报名人员相关材料

后，公布最终入选名单。

六、培训费用

学员无须缴纳培训费用。学员集中理论学习阶段和临床实践阶段

所产生的交通、食宿等费用由学员自理，学习期间工资等待遇由所在

单位负责。

七、学员责任和义务

培训期间须遵守桂林市中医医院各项规章制度和疫情防控要求，

服从基地培训安排，按时参加培训。培训期间不遵守规章制度、违反

劳动纪律、不认真培训学习、缺乏团队合作、违反医德医风等问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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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将按照相关管理规定给予处理，情节严重者报自治区中医药局主

管部门备案后取消培训资格。

八、颁发证书及结业考核结果运用

1.理论课程考试

在理论课程结束后将进行闭卷考试，每门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成

绩采用百分制，60 分及以上合格。不合格者允许补考 1 次，补考仍不

合格则需要重新学习该门课程。集中学习期间，缺课累计时间不得超

过该门课程学时数的五分之一，否则需要重新学习该门课程。理论课

程考试全部合格后方能进入临床实践阶段。

2.临床实践考核

在完成临床实践学时后，对学员临床实践情况进行综合评定，评

定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不合格者需要在该科室重新进行临床实践

后，再参加临床实践考核。临床实践期间，缺勤累计时间不得超过该

科室学时数的五分之一，否则需要在该科室重新进行临床实践。

3.结业考核

学员按要求完成日常培训和考核后，由桂林市中医医院统一组织

结业考试，结业考试采用书面闭卷方式进行，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成绩采取百分制，60 分及以上合格，不合格者允许补考 1 次，补考仍

不合格者需要重新完成集中学习课程和临床实践课程后再参加结业考

试。

结业考试合格者，由自治区发放培训合格证明，并且可以开具中

药处方（中成药及中药饮片），也可以作为医院等级评审中经过 2 年以

上中医药知识和技能系统培训的临床类别医师。

未尽事宜，请与培训基地联系。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张老师 0773-2899205

电子邮箱：glzyyykjk@sina.com

培训地址：桂林市象山区临桂路 2 号 桂林市中医医院

附件：1、培训班报名表

2、学员基本信息汇总表

桂林市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局

2022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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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桂林市非中医类别医师中医药专业知识

二年制系统学习培训班报名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民族

何时毕业于何校何专业

身份证号码

专业技术职务 何时受聘 学位及获得时间

何时从事本专业

工作

专业学科

执业范围 执业地点

专业特长 电子邮箱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个人简历（包括主要工作简历）：

学员所在单位推荐意见：

单位盖章：

日 期：




